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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
○ 4-5月，开展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，省市县乡四级人大上下联

动，首次召开特定对象征求意见座谈会、开展法律知识问卷调查并进行
随机抽查。常委会听取审议执法检查报告后开展专题询问，充分发挥
“法律巡视”利剑作用。

○ 5月，出台《关于开展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满意度测评工作的实施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构建审议、反馈、评议与过程结果情况通报相衔接的闭环
运作机制。至今已对29项报告或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开展
了满意度测评。

○ 11月，在全国率先出台《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》，把
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建设国家工程、落实国家规划纲要的
战略目标转化为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地方法规制度，展现了
人大聚焦中心、服务大局的务实作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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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12月30日，江苏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

生69名常委会组成人员。自此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作为省人

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，走上了历史舞台。

1979、2019，两个记录年份的数字，串连起省人大常委

会履职尽责、开拓进取的40年。40年的发展历程，充分展现

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与活力，生动诠释了地方国家权

力机关代表人民、为了人民的初心和使命。

让我们一起,回顾省人大常委会 40 年履职的动人

瞬间……

1979年
○ 12月，省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，在闭会期间继续开展工作，履行宪法

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。12月31日，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。

1989年
○ 6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稳定农业、增粮保棉情况的汇报。
○ 8月，通过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行政、审判、检察机

关行使监督权的规定（暂行）》。
○ 10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城镇供水资源管理条例》。

2000年
○ 4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》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。
○ 5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江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步对策的汇报。
○ 10月，通过《江苏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。

2010年
○ 1月，制定《江苏省慈善

事业促进条例》，这是全国第一
部慈善事业促进条例，有效规范
我省慈善活动，促进我省慈善事
业健康快速发展。

2018年
○ 1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开发

区条例》，提升开发区发展质量
和水平、发挥开发区功能优势和
开放引领作用。

○ 9月，首次审议国有资
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及金融企
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，实现人
大对国有资产监督的制度化、
规范化。

○ 11月，通过《关于支持
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
体化发展的决定》，为促成规划
对接、战略协同、市场统一、生态
共治、民生共享等重大事项提供
了有力的法制保障。

1980年
○ 2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整顿社会

治安情况的汇报，这是省人大常委会依
法行使监督权的开端。

○ 6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城市卫生管理
暂行规定》，这是我省第一部地方性法规。

1981年
○ 3月至4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财政决算的报告，这是省人大常委会实

施财政预决算监督的开端。
○ 6月，通过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的决议》，这是省人大常委

会作出的第一项决议。
○ 8月，决定设立省人大常委会法制、财政经济、科学文教3个工作委员会。

1982年
○ 5月，通过《关于进一步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议》。
○ 5月，组织常委会委员、人大代表视察清凉山扫叶楼等古迹的保护情况。
○ 10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城市建设用地管理和房屋拆迁试行办法》。

1983年
○ 5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省政府机构改革和当前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，

作出《关于抓好抗灾斗争夺取全年农业丰收的决议》。
○ 9月，通过《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，尽快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

转的决议》。

1984年
○ 12月，组织省市县（区）人大代

表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共 2008
人，开展水污染防治法贯彻执行情况检
查，这是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第一次执
法检查。

1985年
○ 4月，通过《江苏省食品商贩和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办法》

《关于加强法制宣传，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》。
○ 7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情况汇报。

1986年
○ 6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幼儿教育暂行条例》。
○ 9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〉办法》。
○ 12月，通过《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》。

1987年
○ 2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办法》《江苏省外商独资企业

土地使用管理办法》。
○ 12月，通过《江苏省乡村集体工业企业管理暂行条例》。

1988年
○ 4月，16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

员对镇江谏壁电厂粉煤灰污染长江问题
联名提出质询案，省电力局认真调查办
理并及时答复质询。

○ 6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对外开
放、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外贸体制改革情
况的汇报。

○ 12 月，作出《关于依靠科技进
步、振兴江苏经济的决议》。

1990年
○ 6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“科技兴省”的汇报。
○ 10月，通过《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》。
○ 12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全省“扫黄”工作情况的汇报。

1991年
○ 6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外商独资企业工会条例》。
○ 8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抗洪救灾工作的汇报，要求“大灾后反思，反

思后大干”，作出《关于进一步动员全省人民夺取抗洪救灾恢复生产全面
胜利的决议》。

○ 12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住房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汇报。

1992年
○ 2月，作出《江苏省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切实控制和减轻
农民负担的决定》。

○ 8月，通过《江苏省科技进步
条例》。

1993年
○ 首次开展立法规划编制工作，

制定1993-1997年地方立法规划。
○ 8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全省检察

机关反贪污、贿赂工作情况的汇报。
○ 10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贯彻《企

业法》和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
营机制条例》情况的汇报。

1994年
○ 6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城乡集市贸易管理条例》。
○ 9月，通过《江苏省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》。
○ 10月，通过《江苏省人才流通管理暂行条例》。

1995年
○ 6 月，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

“米袋子”“菜篮子”和农用生产资料方
面价格问题，开展执法检查。

○ 12月，评议省法院工作。这
是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工作评议。

1996年
○ 6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太湖水污

染防治条例》，此后四次修改完善，
助推太湖水治理更加科学、更加严
格、更加严密，使“太湖美，美就美在
太湖水”得到真正实现。

1997年
○ 8月，通过《江苏省企业技术进步条例》。
○ 12月，作出《关于推进依法治省的决议》。
○ 对全省地方性法规进行全面清理。

1998年
○ 6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开展治理“三乱”、减轻企业负担情况汇报。
○ 8月，组成特定问题调查组，就玖效磷农药事件，赴常州、金坛等

地了解情况，推动问题的查处和善后。
○ 8月，通过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在长江江苏水域严禁非法采

砂的决定》。

1999年
○ 9月，对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情况进行检查。
○ 12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发展民营经济科技企业条例》《江苏省职业

病防治条例》《江苏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禁毒条例》。

2001年

2002年
○ 2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》。
○ 6月，听取省科技厅厅长，省民委主任、省宗教局局长述职报告。

2003年
○ 4月，赴全省各地对传染病

防治法实施情况和防治“非典”工作
进行检查。

○ 8月，通过《关于学习贯彻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努力实现“两
个率先”的决议》。

○ 10月，首次对拟提请任命人
员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。

2004年
○ 9月，省委召开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0周年暨全省人大工作

会议，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周年座谈会。
○ 12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》。

2005年
○ 7月，开展医疗药品广告执

法检查。
○ 对省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

整体帮扶泗洪县西南岗地区的建议
进行重点督办，此后连续十年开展
督办。

2006年
○ 7月，听取和审议全省法院

推进司法改革情况、全省检察机关
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。

○ 9月，在全国率先出台非物
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。

2007年
○ 1月，作出《关于全面达小康、建设新江苏的决议》。
○ 1月，确定银杏树为“省树”、茉莉花为“省花”。
○ 5月，在全国率先制定软件产业促进条例。

2008年
○ 1月，作出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

地保护的决定》。
○ 7月，在全国率先制定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条例。
○ 8月，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。

2009年
○ 7月，首次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实施中期情况进

行监督。
○ 7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》。
○ 11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》。
○ 12月，全省人大工作会议暨江苏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30周

年纪念大会在南京召开。

2011年
○ 1月，通过《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。
○ 3月，在全国率先制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。
○ 11月，专题询问全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工作情况，这是省人

大常委会首次采用“专题询问”这种监督方式。

2012年
○ 1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学前

教育条例》。
○ 9月，通过《江苏省保护

和促进台湾同胞投资条例》。此
后，2014年、2016年分别通过
了《江苏省保护和促进港澳同胞
投资条例》《江苏省保护和促进
华侨投资条例》，进一步优化江
苏投资环境，为江苏开放型经济
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

2013年
○ 5月，专题询问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。
○ 5月，听取和审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情况的报告。

2014年
○ 9月，听取和审议关于

“走出去”战略实施情况的报告。
○ 11月，作出《江苏省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》，有力
推进“书香江苏”建设。

2015年
○ 根据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规定，制定授权工作方案，

落实9个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。2016年1月后13个设区的市全部拥有
地方立法权。

○ 7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。

2016年
○ 1 月，首次举行宪法

宣誓仪式。
○ 7月，响应国家“一带

一路”倡议，作出《关于在新的
起点上推进我省沿海地区开
发开放的决议》。

2017年
○ 3月，作出《关于深入

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
扎实推进“两聚一高”新实践
的决议》。

○ 12月，制定《苏南国
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》，以
立法支持和促进创新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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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1月，通过《江苏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》。
○ 2月，制定《江苏省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

规条例》。江苏率先提出的“不抵触、有特色、可操
作”地方立法九字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可。

40年来，省人大常委会制定、修改省级法规
632件，批准设区市法规693件；开展执法检查66
次，听取审议专项报告426件，组织专题询问16
次，审查规范性文件641件；依法作出各类决议决
定210多项；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5323次，为贯
彻党的方针政策，维护人民主体地位，保证宪法法
律实施，促进改革发展稳定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
